
 

唐山市医疗保障局 
 

  

全市各级定点医药机构： 

按照《唐山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定点医药机构接入河北省

统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市定于 3

月 31 日晚上 8:00 停网切换。停网期间，为保障定点医药机

构权益，划卡程序中的对照模块可继续使用，请各定点医药

机构协助完成如下工作： 

一、各定点首先执行手动升级程序，升级到最新版本程

序，为后续开机启动做好准备。 

二、使用动态库接口的定点医疗机构，继续使用东软二

次录入程序，于 2021 年 4 月 6 日 18:00 前，完成以下编码

对照工作 

001-药品(西药、中成药) 

002-省内标准--中药饮片 

003-国家标准--中药饮片 

004-省内配方颗粒 

005-服务项目 

006-医保医用耗材新 



008-门诊特殊病对照（特殊病对照，请参考‘附件 3’来

对应，填写模板并导入，也可单独维护保存，对于病种对照

政策方面的问题请咨询相关部门） 

注意：如手动升级后登陆过程中出现下述提示，请点击确

定后继续登陆。 

 

三、 使用动态库接口的定点医疗机构，请于 2021 年 4

月 6 日 18:00 前，完成统一接入平台 HIS 接口改造工作。具

体改造要求详见《唐山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定点医药机构接入

河北省统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 

（二、三项工作仅涉及使用 HIS 与医保动态库接口对接

的定点医疗机构）。 

 

附件：1、唐山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定点医药机构接入河北 

省统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 

       2、008-门诊特殊病对照模板 

3、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对照表、城乡居民门诊 

特殊病对照表 

               医保信息系统切换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31 日 


